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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醉药品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09 年 3 月 11 日至 20 日，维也纳 
临时议程*项目 3(b) 
关于增强国际药物管制和国际禁毒合作实效的 
工具的主题辩论，特别是：加强区域和跨国界 
合作，包括在分享数据方面的合作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决议草案 
 
在分担责任原则基础上加强主要过境国的执法能力 
 
 麻醉药品委员会， 

 重申会员国在大会第二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1 中所作的承诺和

各项加强国际合作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措施，2 

 还重申会员国在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高级别会议通过的《关于

开展国际合作以综合、平衡战略应对世界毒品问题的政治宣言和行动计划》中

作出的承诺， 

 回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2001 年 7 月 24 日第 2001/16、2002 年 7 月 24 日第

2002/21、2003 年 7 月 22 日第 2003/34 和 2003/35、2005 年 7 月 22 日第

2005/27、2008 年 7 月 23 日第 2008/27 号决议和关于向受非法药物过境影响的国

家提供国际援助的其他有关决议， 

 欢迎关于援助受阿富汗产非法药物过境影响的国家的《巴黎公约》举措， 

__________________ 

 * E/CN.7/2009/1。 

 1 大会 S-20/2 号决议，附件。 

 2 大会 S-20/4 号决议 A 至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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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非法药物市场供应和需求日益增加致使经过过境国领土的非法药物数

量日益增多，过境国因此面临着多方面挑战， 

 对特别是阿富汗境内非法药物作物种植和毒品生产数量之大感到震惊， 

 考虑到阿富汗产大量非法药物通过阿富汗周边国家走私到目的地国， 

 考虑到阿富汗产非法药物流动对国际社会特别是阿富汗周边国家造成的消

极影响，所有国家特别是目的地国应当发挥作用，更加有效和高效地援助受影

响最大的毗邻阿富汗的过境国， 

 赞赏阿富汗周边国家，特别是缉获了大量阿富汗产非法药物的国家，在管

制非法药物流动方面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 

 注意到尽管受影响最大的毗邻阿富汗的过境国拨出了一切可以动用的财政

和人力资源，但仍然极其需要国际社会在分担责任基础上作出更加有效和认真

的努力，向这些国家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和支助， 

 认识到旨在打击非法生产毒品以及贩毒吸毒的国际和区域合作表明通过持

续的集体努力可以取得积极成果，并对这方面的举措表示赞赏， 

 赞扬在涉及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巴基斯坦的三方举措框架内，为

促进合作打击阿富汗产麻醉药品的贩运和管制向阿富汗走私前体化学品行为而

开展的活动， 

 还赞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巴黎公约》举措和“彩虹战略”

框架内，为促进分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更加有力的药物管制业务协调而向三

方举措提供的支助， 

 欢迎 2008 年 5 月 7 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巴基斯

坦三方举措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作出的关于在沿三国边境各城市设立联合规划机

构和边境联络处并开展联合行动打击贩毒者的决定， 

 1. 请国际社会特别是目的地国在分担责任原则基础上向受影响最大的过

境国提供紧急和充分的财政和技术援助，以提高这些国家打击非法药物流动的

能力； 

 2. 促请所有会员国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或促进提供执行

阿富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及巴基斯坦的各项举措包括三方举措所需的技术援

助和支助，并支持主要过境国为减少非法药物对世界各地的有害影响所作的努

力； 

 3. 吁请有关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捐助者为受非法药物过境影响最大的

国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财政援助，包括建设和提高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源能力，

提供先进的探测设备、扫描仪、法医学药物实验室和成套测试工具，以便这些

国家能够更有效地打击贩毒行为； 

 4. 促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有能力的会员国为阿富汗周边受

影响最大的过境国的有关执法机构举办培训讨论会和讲习班，提高这些机构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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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与毒品有关的威胁的能力，包括合成药物特别是苯丙胺类兴奋剂和前体化学

品造成的威胁； 

 5. 请会员国考虑适当悼念为与贩毒行为作斗争而献出生命的执法人员的

方式和方法[，包括追授荣誉勋章]，并提供这些人员的姓名，以便列入由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主办的网上虚拟“荣誉名册”； 

 6.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执行主任向麻醉药品委员会第五十三

届会议报告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